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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财政教〔2020〕13号 

 

 

 

 

各教学单位： 

根据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青年教师课堂教学竞赛奖评选办

法》（河财政教〔2020〕9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的规定，结

合疫情防控期间教学工作实际，学校决定开展第三届青年教师课

堂教学竞赛活动（以下简称青赛）。为做好评选工作，现将有关

事宜通知如下： 



—2— 

一、参赛范围 

本届参赛青年教师范围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入校、1980

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的一线专任教师。 

因出国留学、访学，在国内其他高校学习、访学，休病（产）

假等原因而不能参加竞赛的，须经所在教学单位批准；非上述原因

不参加竞赛的，当年同行教学质量评价成绩和学校教学质量评价成

绩均不得为优秀。 

兼职教师，可以按照课程归口参加教学单位的初赛评选。 

获得过校长教学质量奖或两次以上青年教师课堂教学竞赛一等

奖的教师不再参加本竞赛活动。 

二、奖励设置 

学校按实际参赛教师不低于 20%的比例予以奖励，设一、二、

三等奖，其中一等奖占 15%，二等奖占 35%，三等奖占 50%。 

获奖者由学校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，在晋升职称时按学校有

关文件规定给予加分，并且作为学校上报教学方面先进个人的参

考依据之一。 

三、评选程序 

第三届青年教师课堂教学竞赛分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，初赛

由各教学单位负责组织实施，决赛由学校统一安排。 

（一）初赛阶段 

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至 5 月 25 日为初赛阶段，由各教学单

位负责组织实施，学校组织督查。各教学单位应根据《办法》的

规定及疫情防控的要求制定初赛实施方案，初赛实施方案应包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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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单位评选组织机构及其职责、应参赛教师名单、实际参赛教

师名单、评选标准、评选方式、评选程序及时间安排等内容。5

月 8 日前将初赛实施方案及《各教学单位青年教师情况一览表》

（附件 1）报教学质量评价中心。教学质量评价中心按照各教学

单位提供的实际参赛教师名单确定推荐名额。 

5 月 25 日前，各教学单位完成初赛评选工作，将参赛教师

的初赛成绩在本单位公示，公示期为三天，公示期满将排名前

20%的人选（四舍五入，不足 1 人的按 1 人）推荐至学校参加决

赛。其中推荐人选的前 50%参加学校一、二等奖的竞赛（以下简

称决赛候选人），其余人选由学校直接按三等奖给予奖励。 

各教学单位撰写本部门初赛情况书面总结，包括初赛过程、

评选方式、参赛教师的初赛成绩和排名情况、以及竞赛活动对本

单位教师提高教学质量的促进作用及改进意见等。5 月 31 日前

将初赛情况书面总结、《各教学单位决赛候选人名单》（附件 2）、

《各教学单位三等奖获奖教师名单》（附件 3）、决赛候选人的教

案和课件报教学质量评价中心，逾期不报者视为弃赛。 

教案及课件为某一门主讲课程完整内容，而非一节课或一个

章节；课件无需打印，教案软皮平装，封面需有课程名称、参赛

教师姓名、职称、单位名称；课件、教案的电子版放入一个文件

夹内，文件夹命名为教学单位+教师姓名+课程名称。 

（二）决赛阶段 

学校成立青年教师课堂教学竞赛评选工作组负责决赛阶段

的评选工作，决赛内容包括参赛教师的教案和课件评审、学生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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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、观摩教学三个方面。 

1.教案、课件的评审。工作组专家根据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

第三届青年教师课堂教学竞赛教案及课件评分标准》（附件 4），

对决赛选手的教案、课件集中进行评分。 

2.学生评教成绩按照《办法》的规定为参赛教师近三年（教

龄不满三年的，按照其入校以来）学生网上评教的平均成绩，评

选工作组负责复核各教学单位所报成绩。 

3.观摩教学集中进行。每位决赛候选人观摩教学时间为 20

分钟，其中 5 分钟为说课时间、15 分钟为授课时间。评选工作

组根据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第三届青年教师课堂教学竞赛观摩教

学评分标准》（见附件 5）对每位决赛候选人的观摩教学效果进

行现场打分，经消除组间差平抑后，得出每位决赛候选人的观摩

教学成绩。观摩教学活动拟于 6月中旬进行，具体工作安排另行

通知。 

 4.每位决赛候选人的最终成绩由教案和课件评分成绩、学

生评教成绩及观摩教学成绩按照 1:3:6的比例综合评定。 

四、具体要求 

（一）各教学单位应按照《办法》及本通知的要求，在贯彻

执行学校疫情防控要求的基础上，成立初赛评选机构，制定初赛

实施方案，认真组织实施评选活动。 

（二）各单位以青赛为契机，以点带面，以赛代练，规范课

堂教学，推进课堂教学改革创新，促进青年教师发展，全面提升

教师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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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各单位做好青赛宣传工作，要求通知到每位青年教师，

符合条件的老师全员参加，因特殊原因不能参赛的，须经所在教

学单位批准。 

（四）各教学单位注意竞赛时间节点，认真审核、及时报送

相关材料。 

以上所有纸质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，单位主管领导签字，并

将电子版发邮箱 hncjzfdxjpzx@126.com 。 

联系方式：教学质量评价中心，王琳，电话：86158591。 

办公地点：行政办公楼 233室 

 

附件：1.各教学单位青年教师情况一览表 

2.各教学单位决赛候选人名单 

3.各教学单位三等奖获奖教师名单 

4.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第三届青年教师课堂教学竞赛 

教案及课件评分标准 

5.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第三届青年教师课堂教学竞赛 

观摩教学评分标准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

2020 年 4月 2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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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2020年 4月 27日印发 


